新北市立林口高中
102學年度畢業生特殊展能市長獎審核實施計畫

1、 依據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01年3月5日北教國字第10112734471 號函
2、 目的：依公平公正公開之方式，審核本校特殊展能市長獎獲獎學生資格。
3、 特殊展能市長獎審查委員會成員：

（1） 校長

（2） 行政代表：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總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圖書館主任、主任教官。

（3） 教師代表：畢業班導師代表三名。

（4） 家長代表：家長會代表一名
4、 特殊展能市長獎獲獎標準及名額：

在學期間於體育、技能、藝能、科學或創作、社團活動、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、敬師孝親、助人義行、其他等有具體事蹟表現傑出者。本校名額共五名（同時具備「學習卓越市長獎」及「特殊展能市長獎」領獎資格者，以「學習卓越市長獎」為優先，且不得再兼領其他學業成績優良獎項）。
5、 審核程序及時間：
（1） 第一階段：
1. 高三各班導師或畢業生請至學務處訓育組索取申請表格提出申請【如附件】。
2. 導師審查相關證明後，每班提報1至2人為候選人。

3. 本階段預計於5月7日至5月14日收件。

（2） 第二階段：
特殊展能市長獎審查委員會擇日召開會議審核獲獎學生資格。
6、 有效獎狀、獎盃、獎牌等之認定：
（1） 代表本校對外參加比賽之獎狀（或獎盃、獎牌等）
（2） 教育部、教育局舉辦之各項競賽所獲之獎狀（或獎盃、獎牌等）。

（3） 校內競賽及民間團體辦理之獎狀（或獎盃、獎牌等）不予採記。
（4） 個人獲獎優於團體獲獎。

（5） 美術創作展及團體獎積分另議。

7、 本計畫經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新北市立林口高中102學年度特殊展能市長獎申請表

	班級
	三年    班
	姓名
	
	導師簽名
	

	具體事蹟描述
	


★相關獎狀（或獎盃、獎牌）證明，請將正本交給級任老師審核，無誤後退還。
	編號
	獎項名稱
	成績或名次
	主辦單位
	申請類別（註)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7
	
	
	
	

	8
	
	
	
	

	9
	
	
	
	

	10
	
	
	
	

	11
	
	
	
	

	12
	
	
	
	

	13
	
	
	
	

	14
	
	
	
	

	15
	
	
	
	


註：申請類別包含：體育、技能、藝能、科學或創作、社團活動、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、敬師孝親、助人義行、其他等有具體事蹟者
